
辩护的艺术
本期 “非常阅读” 推

荐的书的主旨是辩护。 辩

护的实质是说服和改变。

它不仅要说服法官， 还要

说服检察官、 侦查人员、

调查人员和当事人， 甚至

社会公众； 它不仅要改变诉讼过程特别是不

合法的办案行为， 而且要改变诉讼结果， 获

得公正的裁决。 这些大部分要靠 “说”。

普通的 “说” 不是艺术， “巧说” 才是

艺术。 辩护的巧说大致有三个层次， 即交

代、 交锋和交心。 交代看似平常， 实则不

易。 交代必须把握好时机和度。 交锋是在观

点对立、 认识相左的情况下， 进行立论与反

驳， 证成与证否。 交锋不是每个案件所必

需， 但只要有交锋特别是法庭上的交锋， 往

往是辩护的重心， 也是辩护面临的挑战。 交

锋赢则胜诉在望， 败则可能全盘皆输。 遇到

交锋， 律师就必须全力以赴， 势在必得。 赢

在交锋， 必须有度， 不能伤及他人， 更不能

损伤司法的权威和公正形象。

一个案件办下来， 如果能得到当事人、

司法人员和社会的普遍认可， 则胜诉及其程

度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当事人心悦

诚服， 案结事了， 恢复法律秩序和社会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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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人缘何走向“分手”

老人交通事故后

索赔误工费遭拒

67 岁的李大爷因交通事故受伤住院， 误工近一个月， 向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人民法院起诉， 要求事故责任方赔偿误工

费等。 日前， 横琴法院依法判决事故责任方周某赔偿李大爷误

工费 8700 元等。 周某遂提出上诉，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

院作出了维持原判的判决。

李大爷常年在澳门一家酒店做夜间清洁员， 但家住在珠

海， 经常在深夜从珠海过关前往澳门工作， 早上再从澳门返回

珠海家中。 2021 年 2 月， 李大爷在珠海驾驶电动车与周某驾

驶的小车发生交通事故。 事故导致李大爷全身多处软组织挫

伤、 电动车损坏。 经交警现场勘察认定， 周某对此次事故负全

部责任。 交通事故发生后， 李大爷在医院住院治疗 13 天， 出

院后按医嘱全休 2周。 李大爷与周某多次协商误工赔偿问题都

没有达成协议。 无奈之下， 李大爷将周某起诉至横琴法院， 要

求周某赔偿误工费等费用。

因为发生交通事故时李大爷已年满 67 周岁， 本案适用内

地法律， 60 岁即为退休年龄， 而且自己已经支付了医药费、

护理费和生活费等。

法院认为， 老年人参加劳动的合法收入受法律保护。 达到

退休年龄与劳动能力的丧失并无直接关系， 因此误工费的认定

不应受年龄的限制， 而应以实际遭受的损害为准。 澳门居民李

大爷， 虽已年满 60 周岁， 但仍然在岗工作， 因交通事故也确

实耽误了工作， 法院依法判决周某须赔偿李大爷误工费澳门币

10800元， 折合人民币约为 8700元。

宣判后， 周某不服， 提出上诉。 珠海中院依法判决驳回上

诉， 维持原判。

司机驾驶雇主改装车

私自搭乘他人发生交通事故

随着私家车越来越多， “搭顺风车” 现象越来越频繁， 因

“搭顺风车” 而产生的交通事故纠纷也日益增多。 日前， 湖南

省长沙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雇佣期间雇员“好意同乘” 行为

致同乘人损害的交通事故侵权纠纷案件， 认定驾驶员承担 40%

责任， 车主承担 20%责任， 同乘人承担 30%， 事故另一方承担

10%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 2020 年 7 月 25 日， 聂某雄驾驶非营运

的小型汽车搭载李某晴等人到长沙县星沙镇， 途中与李某驾驶

的非机动车发生碰撞， 造成李某、 李某晴受伤， 两车受损的交

通事故。 后经交警部门依法认定： 聂某雄、 李某应承担事故的

同等责任， 李某晴不承担责任。 陈某奇是肇事小型汽车的所有

权人。

法院审理后认为， 虽然交警部门认定李某与聂某雄对交通

事故负同等责任， 但基于聂某雄超速驾驶、 车辆违规改装、 违

规载货等， 机动车无论是在速度、 硬度、 重量以及对他人的危

险性上均远远高于非机动车等因素， 故酌情认定聂某雄对李某

晴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李某承担次要责任。 聂某雄未经雇主

陈某奇同意擅自搭乘李某晴是其个人行为而非从事雇佣活动的

行为。

但陈某奇作为肇事车辆的实际所有人， 李某晴的损害结果

与肇事车辆非法改装存在因果关系， 故陈某奇对本次事故的发

生及损害存在过错， 应与聂某雄承担相应的按份责任。 聂某雄

驾驶车辆为非营运机动车， 其在无偿搭乘李某晴时发生交通事

故,李某晴作为“好意同乘” 行为的受益人， 应当适当减轻聂

某雄的赔偿责任。 法院遂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谎称家人患病骗钱

伪造死亡证明赖账

近日，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对一

起诈骗案作出判决， 判处被告人巩某某有期徒刑十

年， 并处罚金 4万元。

2018 年， 巩某某与李某因销售货物相识， 添加

为微信好友。 巩某某通过微信朋友圈关注到居住在安

徽省芜湖市的李某生活富裕， 遂于 2021 年 7 月至

2021 年 12 月间， 虚构其女儿被开水烫伤需要手术、

儿子需要做开颅手术、 自己因心肌缺血需要手术、 母

亲感染新冠肺炎还患有中风需要治疗等事实， 并伪造

了大量病历、 住院记录凭证等图片， 共计骗取李某

146 万余元。 其间， 巩某某为让李某相信自己有还款

能力和意愿， 又伪造巨额定期存款短信、 银行存折业

务信息等。 与此同时， 巩某某以自己母亲和虚构的朋

友焦某的名义与李某聊天， 证明其虚构事由和还款能

力的真实性， 进而骗取李某钱款。 2021 年 12 月， 为

逃避李某对其催还钱款， 巩某某用伪造的死亡证明，

冒充其母亲通过微信向李某谎称巩某某因心脏病复发

死亡。 感觉事有蹊跷的李某随即报案。 2021 年 12 月

20日， 巩某某在临沂市家中被民警抓获归案。

法院认为， 被告人巩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虚

构事实、 隐瞒真相， 骗取他人钱财， 数额特别巨大，

其行为已触犯刑律， 构成诈骗罪。 巩某某到案后如实

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依法可从轻处罚。 综合被告人

巩某某犯罪的事实、 性质、 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

度， 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王睿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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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一句著名

的台词：“不要和好朋友一起做生意。”但事

实上，基于合伙制度“共享收益、共担风险”

的特征， 大部分创业者在合伙时会选择自

己的亲人或者好友， 这种天然的人合性导

致在合伙关系建立时， 合伙人间往往具有

高度的信任关系， 部分合伙人甚至不会签

订合伙协议。但近年来，江苏省苏州市虎丘

区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发现， 因经营不

善、 理念分歧等问题， 合伙人散伙常有发

生， 进入诉讼后， 合伙人便由亲密的“战

友” 变成了难解的“冤家”， 合伙合同纠

纷也呈现出分歧较大、 矛盾难解的特征。

消失的合伙人

当老孙找到小文合伙开化工厂时， 小

文完全信任他这个老乡。 “签完入股协议

后第二天， 我就转了账， 却没想到竹篮打

水一场空。”

2018 年 5 月， 老孙、 小毛与小文共

同签署了入股协议， 协议约定小文一次性

入股 60万元， 老孙让出化工厂项目 7%的

股份。 与此同时， 小毛也会让出 2%股份

给小文， 计算标准与老孙出让标准相同，

股金另付。

可小文没有想到， 没等到他支付另外

2%股份的股金， 这个合伙项目就因没有

通过安全评估而“流产”。 此时， 除去小

文支付的 60 万元外， 化工厂项目前期已

经花费了 110 余万元， 合计 170 余万元。

明明只有 7%的股份， 却承担了 60 万元的

亏损， 小文很是不平， 要求老孙、 小毛结

算也毫无回音。 无奈之下， 小文提起诉

讼。

诉讼过程中， 老孙承认合伙开厂确有

其事， 但称小毛只是技术入股。 小毛却称

自己是入股协议的证明人， 受老孙雇佣负

责化工厂技术与销售运营。

法院经审理查明， 在关联案件中， 小

毛曾出示一份无人签字的会议记录， 该会

议记录显示小毛占有 20%股份； 老孙也在

庭审中也改口称， 小毛有 12%的股份。

依据比例原则， 法院依法认定小文应

承担化工项目早期费用 11 万余元。 因庭

审中小毛与老孙拒绝承认二人在涉案合伙

中各自股份份额， 法院遂判决两人共同返

还小文投资款 48万余元。

缩水的投资款

看中了奶茶这一新式茶饮消费的巨大潜

力，小侯、小林等人合伙加盟了一家知名奶茶

品牌。却不曾想奶茶店才经营两个月，13.8万

元的投资款就缩水成了 8.9 万元， 小侯很不

理解。 为此，小侯诉至法院，要求返还剩余投

资款 4.9万元， 并解除合伙人协议。

面对小侯的起讼， 小林则很是无奈， 他

称： “虽然奶茶店只开了两个月， 但是加盟

费、 设备费、 推广费、 装修费， 样样都是开

销， 合伙本身就是要共同分担风险， 不能亏

损之后就要讨回投资款啊！”

说起亏损， 小侯更加气愤： “我也知道

亏损了， 但明明是合伙， 小林没有通知我就

擅自转让了店铺！” 对于转让店铺一事， 小

林却称， 这是有协议依据的， 并向法院提供

了合伙人协议与会计账簿。

经查， 合伙人协议确实约定： 小林作为

甲方具有售卖店铺的决策权、 管理工作事务

的决定权， 小侯作为乙方不可以插手公司规

划及策划事务。 同时， 诉讼前， 双方曾就实

际收取投资款、 实际亏损数额及剩余投资款

进行确认， 小林已向小侯退还剩余投资款

8.9万元。

法院另查明， 在会计账簿中有部分装修

款及其他费用系用于小林所经营的其他店

铺。 综上， 法院依法判决小林按照合伙比例

退还小侯投资款共计 2500元。

退不回的保证金

工程款到账本是件开心事，可张先生却怎

么也开心不起来。“拿工程款前，我们三个合伙

人曾经一起支付了保证金，现在保证金退回给

了我的合伙人也是我的连襟老王账户上，我却

要不回来了！ ”为此，张先生将合伙人老王作为

被告、另一起合伙人廖某作为第三人诉至法院。

但在合伙人老王来看， 张先生起诉要求

退还保证金为时尚早， 三人的合伙协议正在

履行过程中， 即便张先生想要回这笔保证

金， 也应当按照合伙协议进行清算、 结算之

后再行起诉。

为查明保证款交付原因， 法官到收取保

证金的建设公司进行调查， 建设公司财务总

监顾女士称： “2019 年支付工程款时， 还

没有到双方合同约定支付时间， 原告方和我

们协商提前支付。 为此， 他们向我们支付了

150万元的保证金。 2020 年， 这笔保证金因

至合同约定付款时间而退回。”

法院审理后认为， 合伙人的出资、 因合

伙事务依法取得的收益和其他财产， 方属于

合伙财产。 合伙合同终止前， 合伙人不得请

求分割合伙财产。 但本案所涉 150 万元， 并

非合伙项目的出资， 也非合伙项目的受益，

系为工程款结算需要， 额外作为担保金支付

给建筑单位的款项， 故该款项并非合伙财

产， 而是属于张先生等人的个人财产。 综

上， 王某应退还张先生支付的保证金 56.25

万元。 (来源： 人民法院报）


